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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强化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信息化监管规范现场检测数据与影像上传的通知
　　吉建质〔2026〕2号
各市（州）建委（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长白山管委会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梅河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各县（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为深入贯彻《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57号，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吉林省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实施细则》（吉建规〔2023〕3号，以下简称《实施细则》），落实“数字住建”建设部署，结合我省实际，现就规范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监管平台（以下简称“监管平台”）现场检测数据与过程影像上传管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明确刚性范围，实现上传内容全覆盖无遗漏
　　（一）覆盖机构范围。
　　吉林省行政区域内从事工程质量检测的所有机构，包括本省注册及完成入吉备案的外地机构，均应与监管平台完成对接，包括机构资质、设备核验及人员注册等内容。

　　（二）上传数据与影像类型。
　　包括但不限于《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资质标准》中规定的地基基础、主体结构及装饰装修、钢结构、建筑节能、道路工程、桥梁与地下工程等专项的全部现场检测活动，其检测数据和过程影像等资料均应上传至监管平台，确保检测全过程的完整性和可追溯性。

　　（三）上传数据与影像要求。
　　应在完成现场检测工作2小时内上传全部检测数据（原始记录）与影像资料，其中影像资料应有检测时间、工程地理位置、检测人员、检测仪器设备及检测构件（部位）唯一标识等信息，且与检测数据对应，严禁上传合成、篡改、补拍的影像。因不可抗力无法按时上传的，检测机构需2小时内报备项目所在地住建部门，故障排除后2小时内完成全部信息的上传工作。未及时上传的，平台自动锁定该批次检测报告生成权限。

　　二、压实主体责任，规范上传行为全流程可追溯
　　（一）建设单位：履行首要责任，严把委托核查关。
　　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且完成监管平台对接的检测机构开展工程质量检测，禁止明示或暗示检测机构伪造检测数据或者出具虚假检测报告，发现篡改、伪造检测数据等违法违规行为的，应及时纠正，并报告属地住建主管部门。

　　（二）监理单位：履行见证责任，严把过程监督关。
　　见证人员需经书面授权后在监管平台注册登记，变更的应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更新注册，严禁无证见证、他人代见证。负责对现场检测过程进行见证旁站，实时上传见证信息，对见证过程的真实性及完整性负责。

　　（三）检测单位：履行主体责任，严把数据真实关。
　　检测机构需建立“专人负责、实时上传、双人复核”检测数据即时上传制度，配备符合要求的检测设备，鼓励采用具备自动采集功能的检测设备，严禁人工录入替代自动采集。严禁漏传、迟传、篡改数据或影像。

　　（四）施工单位：履行配合责任，严把现场保障关。
　　应配合现场检测工作，提供检测所需现场条件与工程资料，标注检测构件唯一标识，严禁阻挠、干扰正常检测，对提供资料及标识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

　　三、强化闭环监管，提升上传管理实效
　　（一）压实属地监管，严格分级处置。
　　各地住建部门建立“日常核查+随机抽查+专项检查”机制，核查上传合规率，着重筛查数据与影像异常、漏传、迟传等情况，实行分级处置，形成《重点监管名单》，首次轻微违规约谈提醒，累计2次违规或补传超1次限期整改，整改不力或多次违规的依法予以行政处罚并记不良信用记录，提升监管效率。

　　（二）加强靠前服务，提升行业水平。
　　各地住建部门需做好现场指导，主动提供上门服务，解决设备对接、影像拍摄及应用过程中的突发问题等实际需要，助力机构规范开展上传工作。

　　（三）深化数据应用，服务工程质量。
　　各地住建部门应定期统计分析监管平台数据，随时掌握工作进度和质量检测结果，将其作为追溯检测活动全过程的重要手段，也是管控工程质量的技术支撑。

　　四、完善保障措施，确保政策落地见效
　　（一）技术保障。
　　监管平台运维单位需及时优化功能，保障平台稳定运行，避免重大故障发生，为数据上传工作提供可靠技术支撑。
　　（二）信用联动。
　　检测机构、监理单位及相关人员的平台应用合规情况，直接与信用评价挂钩。全年无违规的予以加分；严重违规或失信的，实施信用降级，限制市场准入。
　　五、试行期安排与正式实施要求
　　试行期自本文件发布之日起至2026年6月30日，期间机构因不熟悉操作出现非故意漏传、迟传，经约谈指导并在限期完成整改的，不纳入信用记录。2026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终止过渡政策，所有单位应严格按本通知要求执行。
　　本通知未尽事宜，严格按照《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及国家、省相关规定执行。
　　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26年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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